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员工作规程

（试行）》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34 号

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员工作规程（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自然资源督察员（城乡规划督察员、国土空间规划督察员统

称，以下简称督察员）工作，健全督察工作机制，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四川省人民政府派驻自然资源督察员开展自然资源督

察工作。

第三条 督察员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向市(州)人民政府派驻专职执行自

然资源督察任务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厅）负责全省自然资源督察

管理，日常工作由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以下简称厅督察办）负责，

自然资源厅相关业务处（室、局）负责业务指导。

第五条 自然资源厅定期组织召开督察员工作例会，交流经验、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部署重点督察、督办工作。

第六条 督察员根据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经过批准的国土空

间规划、矿产资源规划、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国家强制性标准，按照“依法督察、公正公平、到位不越位、监督不包办”

的原则，对派驻地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发现苗头性

和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提醒、制止或提出督察建议和意见予以纠正，确保国家、

省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正确

贯彻实施。

第七条 督察员主要督察下列事项：



（一）派驻地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自然资源工作

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具体情况。

（二）派驻地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情况，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的情况。包括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建设情况，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执行、生态修复情况，建设项目规划许

可情况等。

（三）派驻地落实耕地保护、建设用地审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土地开发

利用与管理情况。

（四）派驻地落实自然保护地及生态保护、矿产资源监管及保护等情况。包

括地质调查勘查、矿业权出让和审批登记、资源开发利用、矿山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

（五）派驻地对自然资源违法违规问题的处理情况。

（六）派驻地出台的自然资源管理政策和文件合法合规情况。

（七）群众举报、信访投诉和媒体反映的自然资源管理具体问题受理和处理

情况。

（八）省政府和自然资源厅交办开展的其他自然资源督察事项。

第八条 督察员的主要督察方式：

（一）列席派驻地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土地管理委员会会议，应邀列席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召开的涉及自然资源督察主要内容的有关会议。

（二）可参与自然资源相关规划的论证、评审会议。

（三）利用遥感监测、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分析、国土调查云等先进技术，

及通过对网络舆情、媒体报道、违法举报、信访反映、上级交办、领导批示事项

等发现督察问题线索信息。

（四）共享派驻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信息系统搜集督察信息。

（五）进入涉及督察事项的现场调查了解情况。



（六）调阅或复制涉及督察事项的文件和资料。

（七）听取有关单位和人员对督察事项问题的说明。

（八）向社会公布自然资源督察内容，设立举报电话或信箱，主动接收对自

然资源问题的举报。

（九）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发出督察工作文书，对其他需要与有关方面进

行书面沟通的事宜，可采用信函的交流方式。

（十）跟踪落实督察建议意见与处置结果。

督察员列席上述会议、参与上述论证和评审，主要核查并了解情况、见证过

程，不参与表决，并应就研究、论证和评审事项是否符合法定权限、程序以及自

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履行监督职责。

第九条 厅督察办按照地域相近、便于工作的原则，将督察员组成若干督察

组。厅督察办和督察组可根据实际需要，针对自然资源管理某方面、某阶段、某

环节的工作，组织实施专项督察。

第十条 督察员在督察过程中应注重与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市（州）

政府派驻县（市、区)督察员联动，建立信息互通、重大案件协办、会商会审研

判、专题调研等机制，分工合作，形成合力。

第十一条 督察员对派驻地发现的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 “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工作要求，以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为准绳，坚持动

真碰硬，忠实履行督察工作职责，及时向派驻地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反

馈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督察员可以运用发督察工作文书、向自然

资源厅汇报问题、申请自然资源厅或省政府约谈派驻地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有关负责人、移交移送等督察手段，推动问题整改。

第十二条 督察员使用的督察工作文书包括《自然资源督察工作函》《自然

资源督察建议书》《自然资源督察意见书》《自然资源督办函》和《督察整改情

况报告》。督察工作文书应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强制性标准以及经

过批准的相关规划为依据，说明被督察对象违反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具体条款和内

容，并提出督察建议和意见。

第十三条 督察员针对发现的问题按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一）对苗头性问题可以口头交流建议或意见，并以《自然资源督察工作函》

记载、提交督察对象并存档。

（二）对情节较轻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起草《自然资源督察建议书》，督察

员签名后向督察对象发出，抄送自然资源厅、市（州）人大常委会、市级相关部

门。

（三）对情节较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起草《自然资源督察意见书》，督察

员签名后向督察对象发出，并抄送自然资源厅、省纪委监委及市（州）人大常委

会、市级相关部门。

（四）对特别重大的违法违规问题或严重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群众反映强

烈、以及对督察意见未落实的问题，应起草《自然资源督办函》，督察员签名后

向督察对象发出，并抄送自然资源厅、省纪委监委及市（州）人大常委会、市级

相关部门。

第十四条 督察员发出督察建议书、意见书和督办函由自然资源厅审核并统

一编号。

第十五条 督察员应当对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跟踪督办，30 个工作日内将《督

察整改情况报告》向自然资源厅报告；对派驻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未落实《自然资

源督察意见书》整改意见或者拒绝整改的，制发《自然资源督办函》，或报请自

然资源厅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或提请自然资源厅约谈派驻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

责人，情节严重的，提请自然资源厅移送有权部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第十六条 督察发现下列问题，应当依法与派驻地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人交换意见，或者发出《自然资源督察意见书》。

（一）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制度中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二）涉及公共利益、安全稳定、社会民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可能产生重大

负面影响的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问题。

（三）违反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的专

项规划强制性内容必须立即制止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七条 督察员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涉及的自然资源违法违纪行为，需及时

报告自然资源厅提请相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依法问责。



第十八条 督察员应做好督察资料归档管理，主要包括：

(一) 派驻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的规范性文件，有关会议纪要、各类规划

文本及图册等相关材料。

(二) 发出的督察文书和信函。

(三) 在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原始资料、形成的调查报告。

(四) 针对违反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以

及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重大违法问题重要情况的专题报告，督察工作记录及工作

月报、年度工作总结。

(五) 收发的工作传真、电话记录等其他相应归档保存的材料。

第十九条 派驻地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为督察员提供必要的工作

条件，积极主动配合、支持自然资源督察工作。包括：

（一）建立督察会议通报制度，明确督察员应列席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土

地管理委员会会议和其他涉及督察事项的重要会议，并向督察员通报会议决议。

（二）建立督察员开展工作的保障机制。确定 1名分管领导、主办科（处）

室工作人员分别为联系负责人和联络人；联系负责人应将配合督察保障工作纳入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管理程序并明确联络人工作职责；联络员配合督察员做好督察

日常相关工作。

（三）为督察员开通查阅自然资源管理资料信息的权限。协助督察员调阅或

复制涉及有关事项的文件资料，配合现场勘查和其他督察工作事项。

（四）及时办理督察建议和意见。在收到《自然资源督察建议书》《自然资

源督察意见书》《自然资源督办函》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督察员书面反馈办

理意见并抄送自然资源厅。特殊情况经督察员报自然资源厅同意的，可延长 15

个工作日。

（五）针对督察工作发现的问题，需要与市（州）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相关负责人交换意见的，联系负责人应及时协调市（州）人民政府或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安排座谈时间，一般情况在 10 个工作日之内、紧急情况在 3个工作

日之内安排。



（六）按照国家现行公务标准，为督察员开展工作提供办公、工作用车等必

要的工作保障，并协助安排食宿等生活保障。

第二十条 督察员开展工作时应主动出示《四川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督察证》。

第二十一条 各市（州）向县（市、区）派驻督察员工作规程可参照本《规

程》制定。

第二十二条 本规程由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四川省城乡规划督察员工作规程》

同时废止。


